附件1

	生猪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申请表
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编号：

	申请单位
	
	动物防疫合格证号
	

	法人代表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地 址
	市（区）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 村             自然村

	存栏生猪
	合  计
	公猪
	母猪
	仔猪
	肉猪
	保育猪

	
	
	
	
	
	
	

	处理方法
	无害化处理池（设施）   有□ 无□     容积       立方米

	
	无害化处理方式：深埋□　焚烧□  高温处理□　　化学处理□　　其它　　　　　　

	有关条件
	动物标识及动物产品追溯体系实施   是□ 否□

	
	无害化处理制度建立  是□ 否□　     按要求强制免疫   是□ 否□

	
	规范申报检疫        是□ 否□　     养殖档案完整齐全 是□ 否□

	申请承诺
	     本场自愿申请无害化处理病死猪，保证填报信息完全属实，保证对病死猪按规范要求100%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出场猪只100%向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出检疫申报，履行免疫、检疫义务，做好动物标识及动物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工作，建立完整齐全的养殖档案，保证养殖档案信息真实，不谎报、漏报、乱报相关数据及信息，如有违规，愿承担责任，接受处罚，放弃各项补助资格。

	
	　　申请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审核结果
	经审核，该场符合申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格。 　  □

	
	经审核，该场不符合申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格。   □

	
	审核人员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审核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（街）农技中心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镇（街）农林水务局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
	

	
	
	

	填表说明：1. 符合的打“√”，不符合打“×”； 。

	2. [bookmark: _GoBack]此表一式三份，镇（街）农技中心、农林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局各一份。



